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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学习专栏

公民的国防义务，是指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公民在国防活动中对国家必须履

行的某种责任。它要求一切负有国防义

务的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平等地承担国

防义务，对法定的各项国防义务，每个公

民都必须自觉履行，绝不允许应当履行

而拒不履行国防义务的现象存在。对拒

不履行国防义务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受到法律制裁。

我国相关国防法规赋予公民的国防

义务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履行兵役的义务。兵役义务是

公民最重要的一项国防义务。它要求公

民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在军队中服役或

在军队之外承担有关军事方面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

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中华人民共和

国兵役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都有义务

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并对征集对

象、免征对象、缓征对象、不征对象和征

集方法作了原则规定；对拒不服兵役的

规定了惩戒措施；还规定公民履行兵役

义务有服现役、服预备役和参加民兵两

种形式，其中，应征服现役是公民依法履

行兵役义务的主要形式，服预备役和参

加民兵组织是公民依法履行兵役义务的

普遍形式。

——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

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五十四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

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

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维

护国家统一，主要是指维护国家领土的

完整，任何公民都不得破坏、变更和以其

他各种形式分裂肢解国家领土；维护国

家政权的统一，不允许任何公民以各种

方式分裂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的统一，不

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国家主权割让

给外国。维护国家的安全，主要是指维

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国家各项

机密得以保守，社会秩序不被破坏。

——保护国防设施的义务。国防设

施包括军事设施、人民防空工程、国防交

通工程设施和其他用于国防目的的设

施。国防设施是国防的物质屏障。在战

时，它是打击敌人、抵抗侵略的重要依

托；在平时，它具有制约敌对力量的威慑

作用。因此，保护国防设施，确保其效能

的实现，是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的具体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保护

国防设施，不得破坏、危害国防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组织和公

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公民在履行

保护国防设施的义务中应当爱护国防设

施，遵守国家关于保护国防设施的有关

规定。无论是使用、参观或者是管理维

护，都应当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

感予以爱护，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国防设

施的使用效能。

——保守国家军事机密的义务。《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守国家机密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条规定，一切国

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五十二

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遵守保

密规定，不得泄露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

不得非法持有国防方面的秘密文件、资

料和其它秘密物品。”国防方面的国家秘

密，主要是军事机密，不仅关系着平时政

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着未来

战争的胜败，领土的得失，影响着整个国

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因此，保守国防

方面的国家秘密，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

国防义务。

——接受国防教育的义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人

民中进行爱国主义义、、集集体主义和国际主

义、共产主义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公民

应当接受国防教育。”《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

法》第五条规定：

“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国防教育中，对于

拒不履行接受国防教育义务的公民，要

视情节追究法律责任。

——支持和协助国防活动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公民和组织应当支持国防建设，为

武装力量的军事训练、战备勤务、防卫作

战等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公民履行支持和协助国防活动的义务

时，应正确认识国防活动的意义，明确国

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履行国

防义务的自觉性；正确处理国家安全利

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

时，要从国家安全大局出发，个人利益服

从国家安全利益；在工作和生活中为武

装力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武装

力量建设或作战需要，公民就应根据自

己的能力和条件，自觉提供便利和协

助。具体来讲，包括支持国防建设、为武

装力量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支持民兵预

备役建设、支前参战等义务。

什么是公民的国防义务什么是公民的国防义务？？

【第七条 国家机关和涉及国家

秘密的单位（以下简称机关、单位）

管理本机关和本单位的保密工作。】

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

管理或者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

【释义】本条是关于机关、单位

保密工作职责的规定。

第一款明确机关、单位保密工

作职责。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是

我国保密管理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法规定的“机关、单

位”，是指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

关、群团机关，以及日常工作中产

生、接触、知悉国家秘密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管理

本机关和本单位的保密工作”，主要

包括：贯彻落实保密工作方针政策，

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完善保密防护

措施，开展保密宣传教育，组织保密

自查自评，协助开展失泄密案件调

查，对发现的泄密隐患采取补救措

施并及时整改等。

第二款明确中央国家机关保

密工作职责。中央国家机关在其

职权范围内，管理或者指导本系统

的保密工作，是指中央国家机关作

为本系统业务工作主管部门，除负

责管理本机关的保密工作外，还应

当对本系统的保密工作负有管理

或者指导责任。这种管理或者指

导，应当与业务工作管理关系保持

一致。业务工作接受上级业务部

门垂直管理的单位，保密工作以上

级业务部门管理为主，同时接受地

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业务

工作接受上级业务部门指导的单

位，保密工作以地方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管理为主，同时接受上级业务

部门的指导。无论实行哪一种管

理方式，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都要加强配合，互相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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